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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郑公积金〔2011〕21号

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关于加强劳务派遣、职业中介机构

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

条例》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郑州地区住房公积

金缴存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07〕15 号）和《郑州住房公

积金归集管理办法》（郑公管委〔2007〕2 号）的规定，结合我

市实际情况，现对我市劳务派遣、职业中介机构缴存住房公

积金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郑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业、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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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、

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经济组织常驻

本市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单位”）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及时办

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。单位应当为与其建立和形成劳动关

系的从业人员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、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二、单位依法自行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

登记，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，并直接将住房公积金缴入其单位公积

金账户内，不得委托中介机构代收、代缴住房公积金。

三、劳务派遣机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到郑州住房公积

金管理中心指定网点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，自登记之日起二十

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，并按时、足额缴

存住房公积金。

四、劳务派遣机构在与用工单位签定用工合同时，要把缴存住

房公积金写入合同约定条款，并明确劳务派遣人员的住房公积金承

担和缴存方式。未明确的，劳务派遣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由劳务派遣

机构缴存。

五、劳务派遣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，遵守“保

低控高”的原则。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工单位的不同，可以设立多

个住房公积金账户。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要求，同一账户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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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同一个缴存比例，并按规定做好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

的核定工作。

六、劳务派遣机构应如实提供用工单位职工的工资情况，并按

规定及时、足额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。如不能提供用工单位职工的

工资情况的，缴存基数原则上按照不低于郑州市统计局公布的上一

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、缴存比例不低于 8%执行。

七、各劳务派遣机构应及时为派遣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滞留、截留、挪用职工的住房公积金。

八、本通知下发前，劳务派遣公司和职业中介机构住房公积金

缴存有不规范行为的，应主动自查自纠。

本通知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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